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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A.  导   言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2002 年)会议决定将“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列入委员

会工作方案并任命乔治·加亚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1 委员会在同届会议上

设立了一个关于本专题的工作组。工作组在其报告  2 中简要讨论了这一专题的范

围、这一新项目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关系、行为归属问

题、与成员国对归于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国际责任的内容、

责任的履行和争端的解决有关的问题。在第五十四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通过了

工作组的报告。3 

 2.  委员会从第五十五届(2003 年)到第五十九届(2007 年)会议，收到并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五次报告，4 并暂时通过了第 1 至第 45［44］条草案。5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 和 Corr.1)，第 461-463

段。委员会第五十二届(2000 年)会议决定将“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同
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729段)。大会 2000年 12月 12日第 55/152
号决议第 8段表示注意到委员会关于长期工作方案的这项决定，还注意到委员会 2000年报告所附
的这一新专题的提纲。大会 2001年 12月 12日第 56/82号决议第 8段请委员会开始进行“国际组
织的责任”专题的工作。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 和 Corr.1)，第 465-488
段。 

3   同上，第 464段。 
4    A/CN.4/532(第一次报告 )、A/CN.4/541(第二次报告 )、A/CN.4/553(第三次报告 )、

A/CN.4/564和 Add.1和 2(第四次报告) 、A/CN.4/583(第五次报告)。 
5   第 1条至第 3条草案在第五十五届(2003年)会议通过、第 4条至第 7条草案在第五十六

届(2004年)会议通过、第 8条至第 16[15]条草案在第五十七届(2005年)会议通过、第 17条至第 30
条草案在第五十八届(2006 年)会议通过、第 31 条至第 45[44]条草案在第五十九届(2007年)会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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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A/CN.4/597)，以及迄今

为止从各国际组织发来的书面意见。6 

 4.  委员会在 2008 年 5 月 9 日至 16 日举行的第 2960 至第 2964 次会议上审议

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委员会在 2008 年 5 月 16 日举行的第 2964 次会议上

决定将第 46 至第 51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

工作组，审议反措施问题以及是否应在条款草案里加上一项关于可否提出要求的

规定。  

 5.  应工作组的建议，委员会在 2008 年 5 月 29 日举行的第 2968 次会议上决

定将关于可否提出要求的另外一项第 47 至之二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7 

 6.  由于多数委员赞成在条款草案里加上处理反措施问题的条款，于是委员会

讨论了若干相关的问题。委员会首先审议了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区分国际组织

成员和非成员在这方面的法律立场的问题。委员会的结论是，应当加上一个新的

条文草案，说明只要该组织的规则提供合理的手段，能确保该组织履行条款草案

第二部分所规定的义务，则国际组织的受损害成员不得对该组织采取反措施。其

次，工作组商定，条款草案应说明，在采取反措施时应考虑到目标组织的特性。

最后，工作组建议，条款草案不应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代表其受损害成员采

取反措施的可能性。  

                                                 
6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及更正 

(A/57/10 和 Corr.1)，第 464 和第 488 段以及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8/10)，第 52 段)，秘书处历来每年向国际组织分发委员会报告中的有关章节，要求它们发表
意见，并且要求它们向委员会提供它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有关材料。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的评

论，可参看 A/CN.4/545, A/CN.4/547, A/CN.4/556, A/CN.4/568 和 Add.1, A/CN.4/582 以及
A/CN.4/593和 Add.1。 

7  特别报告员起草的第 47条之二草案案文如下： 

可否提出要求 

1.  如果不是按照涉及国籍的任何可适用的规则提出要求，则受害国不得援引一国际组
织的责任。 

2.  如果一项要求须遵守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任何可适用规则，那么在未用尽任何可利
用的有效救济时，则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不得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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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 2008 年 7 月 15 日第 2978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由工作组主席提交的

工作组口头报告。委员会将第 52 条至第 57 条第 1 款草案连同工作组的建议一并

提交起草委员会。  

 8.  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4 日第 2971 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第 46 条至第 53

条草案(下文 C.1 节)。  

 9.  委员会在…年…月…日第…至第…次会议上，通过了第…条至第…条草案

的评注(下文 C.2 节)。［…］  

 10.  在 2008 年…月…日第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注

意到关于反措施的第 54 至 60 条草案。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六次报告  

 11.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第六次报告之前表示，他的第七次报告将处理某些

未决问题，例如条款草案的最后规定和国家对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一章应处的位

置。第七次报告还有机会回复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意

见，并在必要时对条款草案提出某些修正意见。  

 12.  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处理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实施问题，它与以往报告

一样，沿用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一般写法。与条款草案第二

部分采取的处理办法一样，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实施的条款草案也仅是处理了一

国或一国际组织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的问题。另外，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

的实施问题被置于条款草案范围之外。  

 13.  第 46 条草案  8 按照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42 条所载的标准，给出了“受

害”国或国际组织的定义。  

                                                 
8  第 46条草案案文如下：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权在下列情况下作为受害方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如果被

违反的义务是： 
(a) 个别地对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承担的义务； 
(b) 对包括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在内的若干方面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

务，而且对该义务的违反： 
㈠ 特别影响到该国；或 
㈡ 具有如此性质以致会根本改变作为该义务当事相对方的所有其他国家
在继续履行该义务上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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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第 47 条草案  9 和第 48 条草案  10 在略作调整的情况下，沿用了关于国
家责任的相应条款。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条款草案是否也应像国家责任第 44 条那
样，处理要求所涉的国籍问题和用尽当地救济问题。在特别报告员看来，在实施

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上，适用这类要求的情况很有限，远不如国家间关系的情

况，故在本条款草案里，可以略去要求所涉及的国籍问题和用尽当地救济问题。  
 15.  第 49 条草案  11 和第 50 条草案  12 分别处理多个受害实体和多个责任实
体的问题，以国际责任相应条款为范本，但具体提到国际组织成员的责任仅是附

属责任这种情况。  

                                                 
9  第 47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47条草案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知其要求 

1.  援引一国际组织责任的受害国应将其要求通知该组织。 
2.  援引另一国际组织责任的受害的国际组织应将其要求通知前一组织。 
3.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具体指明： 

(a)  从事一项持续性不法行为的责任组织应如何停止该不法行为； 
(b)  应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采取哪种赔偿形式。 

10  第 48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48条草案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a)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已以有效方式放弃要求； 
(b)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基于其行为应被视为已以有效方式默许其要求失效。 

11  第 49条草案案文如下： 
数个受害实体 

在数个实体由于一个国际组织的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害的情况下，每一受害国或

国际组织可分别援引实施了该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组织的责任。 
12  第 50条草案案文如下： 

数个责任实体 

1.  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更多国家或其他组织为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负责任的情
况下，可对每个责任实体援引涉及该行为的责任。但如果一个实体的责任只是次要责

任，只有在援引主要责任不导致赔偿的情况下才会援引次要责任。 
2.  第 1款： 

(a)  不允许任何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追偿多于所受损失的赔偿； 
(b)  不妨碍赔偿实体对其他责任实体的任何追索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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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第 51 条草案  13 处理一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援引责任的问

题，它以国家责任第 48 条为范本。然而也作了一些调整，涉及被违反的义务对整

个国际社会承担时，一国际组织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权利。根据从各国和

各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这项权利是否存在似乎取决于该组织是否负有保护该义

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益的职责。这一限定反映在第 51 条草案第 3 款里。  

                                                 
13  第 51条草案案文如下： 

一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援引责任 

1.  受害国或受害组织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国际组织的

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援引责任的国家或组织在内的实体集团承担、并为

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 

2.  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反的

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 

3.  不属于受害组织的任何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条

件是被违反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而且援引责任的组织负有保护该义务所基于

的国际社会利益的职责。 

4.  有权按照前几款援引责任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要求责任国际组织： 

(a) 按照第 33条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 

(b) 按照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

提供赔偿的义务。 

5.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按照第 47 条和第 48 条援引责任的要求适用于有权按照

前几款规定采取行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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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第 52、14 53 15、54 16、55 17 和 56 条  18 草案涉及反措施，以国家责任

相应条款为范本。似乎没有理由笼统地排除掉受害国可以针对责任国际组织采取  

                                                 
14  第 52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2条草案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1.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只在为促使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遵守第二部分规定的义务
时，才可对该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 

2.  反措施限于暂不履行对责任国际组织采取措施的一国或国际组织的国际义务。 
3.  反措施应尽可能容许恢复履行有关义务。 
4.  如果一国际组织对一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则该组织的受害成员对该组织采取的反措施只

有在不违背同一组织的规则时才可采取。 
5.  如果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是受害国际组织的成员，则受害组织对其成员组织采取

的反措施只有在不违背本组织的规则时才可采取。 
15   第 53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3条草案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1.  反措施不得影响下列义务： 
(a)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 
(b)  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 
(c)  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 
(d)  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其他义务。 

2.  采取反措施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仍应履行其下列义务： 
(a)  实行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与责任国际组织之间任何可适用的现行解决争端程序； 
(b)  尊重责任国际组织人员及同一组织的馆舍、档案和文件之不可侵犯性。 

16  第 54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4条草案 
相  称 

反措施必须和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并应考虑到国际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有关权利。 
17  第 55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5条草案 
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1.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在采取反措施以前应： 
(a)  根据第 47条要求责任国际组织按照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其义务； 
(b)  将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决定通知责任国际组织并提议与该组织进行谈判。 

2.  虽有第 1款(b)项的规定，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采取必要的紧急反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3.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采取反措施，如已采取，务必停止，不得无理拖延： 

(a)  国际不法行为已经停止，并且 
(b)  已将争端提交有权作出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之决定的法院或法庭。 

4.  若责任国际组织不秉诚履行解决争端程序，第 3款即不适用。 
18  第 56条草案案文如下： 

第 56条草案 
终止反措施 

一旦责任国际组织按照第二部分履行其与国际不法行为有关的义务，即应尽快终
止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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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措施这种情况。另外，虽然实践当中确有国际组织针对责任国采取反措施的一

些例子，但好几个国家在提交给委员会的意见里认为，一受害组织原则上可以在

与国家相同的条件下诉诸反措施。然而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上，反措施不

大可能适用。因此第 52 条草案第 4 和第 5 款规定了例外。  

 18.  第 57 条草案  19 处理了两个单独的问题。第 1 款对应了国家责任第 54

条但稍作了变动，这是一项“不妨碍”条款，涉及非第 46 条草案意义上“受害”

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针对责任国际组织而采取的“合法措施”。在第 57 条草案第 1

款案文里，提到“第 51 条第 1 款”的地方应改为“第 51 条第 1 至第 3 款”。  

 19.  第 57 条草案第 2 款涉及这样的情况：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已将

某些事务的处理权完全转让给了该组织。由于组织的成员不再能够诉诸影响这些

事务的反措施，故允许这一组织应一受害成员的请求为其针对另一组织采取反措

施，同时须遵守相称性原则。  

 20.  在通过关于反措施的条款草案之后，委员会便弥补了解除非法性的情况

一章故意留下的的缺陷，而第 19 条草案则推迟到结合国际组织的责任实施问题讨

论反措施问题时再拟订。在其第七次报告里，特别报告员将讨论另一问题，即第

19 条草案是否也应包含受害国际组织对一责任国采取的反措施，这个问题在讨论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实施问题时没有处理。  

 

                                                 
19  第 57条草案案文如下：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 
实体采取的措施 

1.  本章不妨碍依第 51条第 1 款有权援引另一国际组织责任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

织，对该另一国际组织采取合法措施以确保停止该违反行为以及使受害方和被违背的

义务的受益人得到赔偿。 

2.  如果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已将对某些事务的管辖权移交其作为成员的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在受害成员提出要求时，该组织可代表受害成员对责任国际组织采取

影响到那些事务的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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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21. 一些委员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在完成一读之前，应参照各国和国际

组织提交的所有评论对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加以审评。另一种意见认为，委员会

不宜这样做，因为委员会目前应集中精力拟订一套前后一致的条款草案，而不受

任何政治考虑的影响。  

 22.一些委员提议，委员会与各国际组织的法律顾问应举行一次会议，对本专

题提出的包括反措施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b) 反措施  

(一)  一般意见  

 23. 对于在什么条件下国际组织可成为反措施的对象，或可诉诸反措施，委员

们意见不一。某些委员反对将反措施条款列入，而另一些委员委员会赞成拟订这

类条款。好几位委员支持设立一个工作组，专门审议反措施问题。  

 24. 一些委员认为，没有理由将反措施限定在国家间关系的范围内。在这方

面，有委员说，某些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可比照适用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

间，或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的委员建议，条款草案还应包括国际组织对

一国采取的反措施。然而，在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问题上，好几位委员要求

采取谨慎做法，这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实践有限，这些反措施的法律制度存在着不

确定性，并且有可能引起滥用的危险。还有委员说，反措施应是例外措施。一些

委员认为，在本条款草案所涉及的情况中不应提供反措施，他们认为在原先的国

家责任条款中也本不应该接受反措施。还有委员提出，国际组织诉诸反措施的可

能性似仅限于在涉及该组织的条约关系中不履行约定义务。  

 25.一些委员认为，在反措施问题上，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

与非成员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应区别对待。  

 26.  一些委员指出这样的事实：欧洲联盟内部的实践以及欧洲联盟与世贸组

织关系的实践不能构成在此问题上得出一般规则的基础。这尤其是因为欧洲联盟

具有特殊性，这是一个经济上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其成员已经没有能力在经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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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采取反措施或对反措施作出反应。在一些委员看来，世贸组织系统内的报复行

动属于契约性质的，属于特别法律制度的范围；有委员还说，这种报复行动应受

制于条约法，而不是受制于反措施制度。  

 27.  对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实行的制裁，能否视为反措施，委员会里意见

不一。好几名委员认为，这种制裁措施服从一种不同的制度，因此应该在本专题

范围之外。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提到制裁措施的惩罚性质，以及其主要目的

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实施国际法义务。另一种意见认为，安全理事会

的制裁措施在某些情况下从本质上讲可以视为反措施，因为它们针对的是违反了

国际法的国家，而且目的往往是制止国际不法行为。有的委员还问，在安全理事

会实行非法制裁时，被制裁的国家是否有权针对该组织以及实施制裁的那些国家

采取反措施。  

 28.  有的委员提出，国际组织按照其内部规章针对其成员采取的措施应视为

制裁措施，而不是反措施。还有委员指出，反措施必须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措施，

包括在条约义务被实质性违反时而采取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需遵从条约法。  

(二)  对条款草案的具体评论  

 29.  一些委员对第 52 至 56 条草案笼统地表示支持。  

第 52 条草案、反措施的目标和范围 

 30.  对于第 52 条草案，好几名委员强调国际组织规章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

确定一个组织可否针对其成员诉诸反措施或成为其成员反措施的目标。有的委员

提议，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争端应尽可能按照该组织的规章和内部程序加以

解决。还有委员强调，不能由于其成员采取单方面反措施而危害到国际组织的生

存和恰当运作。对于受害组织采取的反措施，有的委员对下述问题表示疑问：所

暗含的职权概念能否构成足够的基础，使国际组织有权诉诸反措施。  

 31.  一些委员对第 52 条草案第 4 和第 5 款中提到组织规章表示支持。然而有

的委员提议，第 52 条第 4 款应该重新措词，以便作出这样的澄清：国际组织的一

个成员如果认为自己受到该组织的伤害，作为一般规则不能诉诸反措施，除非这

样做符合该组织的特性和规章。在第 5 款里也应相应地采取类似的措词。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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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说，“不违背”应改为“允许的”。还有委员提议，应加上一个第一款之

二，对受害组织诉诸反措施的权利加以限制，这种权利应仅限于载于其组织文书

或其内部规章中的情况。在组织的规章没有论述反措施的情况下，有委员提议在

第 52 条第 4 款和第 5 款里宣布，禁止会严重影响反措施所针对的组织的地位或危

害其运作或存在的反措施。  

 32.  另一种意见认为，第 52 条草案应该很大程度上重新拟订，以便能够限制

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使之限于这样的情况：已经将职权转给一国际组织，而

该组织为了实施这种职权而采取反措施。  

 33.  一些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国际组织的内部规章只对于该组

织与其成员的关系具有意义，然而委员会另一些委员认为，非成员也可以要求国

际组织在采取反措施时遵守其内部规章。有的委员尤其建议，第 52 条草案应宣

布，反措施所针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无论是不是诉诸反措施的国际组织的成员，

应该能够对这种措施的合法性提出质问，如果这一组织的职能并不允许它采取反

措施，或者如果采取这种反措施的机关逾越了职权的话。  

第 53 条草案、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34.  对于第 53 条草案第 2 款(b)项，有的委员提出下列问题：这一规定相当

于 lex lata(现有法 )，还是相当于 lex ferenda(应有法 )？它是否适用于所有国际组

织？  

第 55 条草案、与诉诸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35.  对于第 55 条草案第 3 款(b)项，有的委员提议，这一例外的范围应该扩

展到争端正在由法院或法庭之外的一个机构审理这种情形，但条件是这种机构有

权作出对各当事方有约束力的决定。这也将包含一国际组织内部可能具有的用于

解决该组织与其成员之间争端的机制。  

第 57 条草案、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采取的措施 

 36.  关于第 57 条草案，有的委员说，这两款所处理的问题差别很大，不应该

列在同一条里。一些委员对第 57 条第 1 款表示支持，这一款涉及一个非受害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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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可以针对责任国际组织采取的合法措施。有的委员提议，这一条草案应

该包含第 51 条草案第 3 款中的要求，即援引责任的组织获得了保护有关义务所基

于的国际社会利益的职责。然而也有委员说，照抄国家责任第 54 条不是委员会的

唯一选择；具体说，有的委员提出疑问，委员会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将“合法措

施”改为“反措施”。  

 37.  一些委员支持第 57 条第 2 款，该款涉及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应某

一受害成员的请求而对于责任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该受害成员已将某些事务

的处理权完全转让给该组织。然而一些委员认为，没有恰当地将这一款的范围局

限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的委员提议，这一款的范围应加以扩大，包括成员

国将行动职权转让给国际组织的所有情况。另一些委员对这一规定表示关切，尤

其指出会造成严重的滥用危险，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更多的国家会参与进来，远

超过最初由国际不法行为所伤害的那些国家。有的委员提议，这一条草案应将国

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权利的情形局限于以下情况：即该组织的职权范围明确准许

使用这一权利。还有的委员提议，国际组织按照第 57 条第 2 款采取反措施的权利

应局限于这样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如果是由成员自己采取的话，从法律上也是可

能的。如果这一款找不到大家共同接收的措词，有的委员提议，将它删除，或者

改为一项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不妨碍”条款。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38.  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对于条款草案是否应包含反措施一章意见不一，

更确切地说，在多大程度上国际组织应视为有权采取反措施，大家意见不一。可通

过   设立工作组努力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仅仅通过一项“不妨碍”条

款，那么正如第 52 条草案第 4 款和第 5 款目前的措词所暗示的那样，便没有机会明

确地说，作为一般规则，反措施在国际组织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上没有其地位。这

样的一般性陈述，其目的是限制反措施的使用，但在实践中或在文献里都未曾明确

地表达过。  

 
 

--  --  --  --  -- 


